
重庆市铜梁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关于政协重庆市铜梁区委员会十一届二次会议第163号提案的复函

罗春华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规范小区电动车停放及充电管理的建议》（第163号）收悉，衷心感谢您对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的关心支持！经与区经济信息委、区城市管理局和区消防救援支队共同研究办理，现函复如下: 

一、基本情况
截至目前，全区五个街道办事处共有1041个居住小区（含单体楼）。其中，物业住宅小区116个，共安装充电桩440余组，可以同时为5200余台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基本满足物业小区电动自行车充电需求。2019年至2023年，累计投入约8500万元系统开展老旧小区改造，对73个老旧小区（含单体楼）及周边背街小巷进行了老旧小区配套设施提升和改造。针对目前居民小区电动自行车存量多、充电环节存在安全隐患的情况，我委采取了多项举措规范小区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行为，从源头上遏制电动自行车事故。

    （一）加大电动自行车安全宣传力度。会同区物业行业协会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物业服务区域电动车停放充电管理的紧急通知》的宣传公告，在小区出入口醒目位置进行张贴。指导物业服务企业利用企业微信群、楼宇电视、公示栏等贴近业主生活的宣传阵地，深入宣传电动自行车安全停放、充电知识，提升业主安全意识。

（二）规范电动自行车充电桩建设。印发了《关于开展居民小区电动自行车（摩托车）充电桩配套设施建设的通知》，指导各物业服务企业根据居民意愿和实际需求集中建设电动自行车充电桩，并将充电桩安装纳入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内容，以充分满足居民电动自行车充电需求。

（三）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加强日常管理。组织区内物业服务企业开展物业小区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隐患排查工作，重点排查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人车同屋”、“飞线充电”等突出问题，并建立电动自行车整治情况工作台账，对发现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或占用、堵塞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的，及时劝阻和制止，劝阻和制止无效的，立即向相关属事部门报告。

    二、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是加大物业住宅小区充电桩规范建设管理力度。按照《民法典》第二百七十八条“改建、重建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和改变共有部分的用途或者利用共用部分从事经营活动应当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同意”的规定，积极引导小区业主、物业服务企业依法进行统一充电桩设施建设，配合专业公司增加、改进、电动充电设施，达到物业小区全覆盖，满足群众充电需求。二是加大对物业服务企业检查力度。督促物业服务企业认真落实物业小区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对管理责任落实不到位的企业，督促立即整改，维护小区良好管理秩序。三是组织区内物业服务企业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开展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确保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行为及时依法查处，维护小区良好管理秩序。
 此复函已经区住房城乡建委周凡主任审签。对此答复函您有什么意见，请填写回执寄给我们及区政协提案委，以便进一步改进工作。再次感谢您对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的关心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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